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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基本信息 

（一）公司简介 

公司名称（中文）： 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（英文）： PICC Reinsurance Company 

Limited 

公司类型 再保险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 盛和泰 

注册地址：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

七层西区 

经营范围： 财产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，人

身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，短期

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

再保险业务；上述再保险业务的

服务、咨询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

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中

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经营区域： 全国 

信息公开披露联系人姓名： 邱爽 

办公室电话： 010-69008469 

移动电话： 13521456920 

传真号码： -- 

电子信箱： qiushuang@picc.com.cn 

（二）股权结构及股东 

1．股权结构（单位：万股或万元） 

股权类别 

期初 本期股份或股权的增减 期末 

股份或出

资额 

占比 

（%） 

  股东 

  增资 

公积金转

增及 

分配股票

股利 

股

权 

转

让 

小计 
股份或出

资额 

占比 

（%） 

国有法人

股 
  51000 51% - - - -   51000 5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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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法人

股 
49000 49% - - - - 49000 49% 

合计 100000 100% - - - - 100000 100% 

2．实际控制人 
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人保集团）持有中国人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人保财险）69%的股份，持有公司 51%股份，人保财险持有公司 49%股份；中华人民共和

国财政部持有人保集团 70.47%的股份，为人保集团控股股东、本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。股

权控制结构如下图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  

  70.47%    
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% 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 

 51%  49%  

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3．报告期末所有股东的持股情况及关联方关系（按照股东报告期末所持股份比例降序

填列，单位：万股或万元） 

股东名称 

股东所

持股份

类别 

报告期

内持股

数量或

出资额

变化 

报告期末持

股数量或出

资额 

报告期

末持股

比例 

股东所

持股份

状态 

人保集团 
国有法

人股 
51000 51000 51% 正常 

人保财险 
国有法

人股 
49000 49000 49% 正常 

             合计  100000 100000 100%  

股东关联方关系的说明           人保集团持有人保财险 69%股份 

 

（三）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

1．董事基本情况 

盛和泰： 46 岁，博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

总经理、总裁助理、副总裁。 

张青：47 岁，硕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兼再

保部总经理。 

龚新宇：47 岁，博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总

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。 

陈冬梅：44 岁，博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系副教授，常务副主

任。2016 年经保监会核准（保监许可〔2016〕117 号），担任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

事。 

郑伟：43 岁，博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、教

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（CCISSR）秘书长。2016 年经保

监会核准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（保监许可〔2016〕197 号），东海航运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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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（保监许可〔2016〕537 号）。 

2. 监事基本情况 

李咏梅：49 岁，本科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\巡视

办公室\纪检办公室总经理。 

于怀强：44 岁，硕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经理

助理、副总经理。 

牛凯龙：42 岁，博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高级经

理、资深业务经理。 

3.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

张青：47 岁，硕士学历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兼再

保部总经理。 

韦松：47 岁，工商管理硕士，最近五年担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

经理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。 

（四）子公司、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

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子公司、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。 

二、主要指标 

（一）主要偿付能力指标 

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

核心偿付能力溢额（万元） 95,598.46 - 

综合偿付能力溢额（万元） 95,598.46 - 

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3129.70% - 

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3129.70% - 

（二）主要经营指标 

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本年度累计数 

保险业务收入（万元） 9,145.39 9,145.39 

净利润（万元） -785.35 -785.35 

净资产（万元） 99214.65 99214.65 

 

（三）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

本季度暂无风险综合评级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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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际资本 

指标名称 本季度末数（万元） 上季度末数（万元） 

认可资产 110,023.98 - 

认可负债 11,270.14 - 

实际资本 98,753.84 - 

核心一级资本 98,753.84 - 

核心二级资本 - - 

附属一级资本 - - 

附属二级资本 - - 

四、最低资本 

指标名称 
本季度末数

（万元） 

上季度末数

（万元） 

最低资本 3,155.38 - 

其中：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3,155.38 - 

    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- - 

    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3,109.29 - 

    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- - 

    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200.00 - 

    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153.91 - 

    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- 

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- - 

   附加资本 - - 



7 

 

五、风险综合评级 

本季度暂无风险综合评级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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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风险管理状况 

（一）风险管理能力等得分情况 

本季度暂无风险管理能力等得分情况。 

（二）风险管理改进措施及实施情况 

1. 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

为构建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制度规范，公司对相关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和完善。一是严

格按照监管要求，印发《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付能力报告内控制度（试行）》，并进一步修

订《全面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偿付能力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风险偏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保险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信用风险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；二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形成《再

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再保险交易对手资信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再保险人额度暂行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再保险交易对手观察名单和授权名单管理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、《再保险人信

用等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再保险人突发信用风险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《流动性风险限额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、《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制度的征求意见稿；三是印发《2017年度常规最大自留额

表》、《投资业务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资产配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准备金入

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偿二代资本计量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、《准备金管理流程和内控制度（试行）》、

《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风险综合评级数据填报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、《统计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统计报送工作实施细则》等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各类风险管控，力争使各个工

作环节都有章可循，高效有序运转。 

2. 管理流程的梳理与优化 

一是对照偿二代监管规则，全面梳理各项工作任务和监管报送事项，明确七大类风险牵头部

门的主要工作职责和风险管理改进事项推进工作机制，有利于偿二代风险管理工作迅速落地；二

是根据监管要求和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，以准备金系统开发、年度预算、三年资本规划、外部评

级等工作为依托，明确准备金评估的总体策略、假设与方法，梳理准备金评估从数据提取直至评

估结果提供的工作流程与管控规则，搭建准备金评估的框架体系；三是制定并印发《2017年度常

规最大自留额表》，为业务部门设置各自的承保管控标准；四是详细梳理风险管理监管报送工作

要求，制定《风险综合评级数据填报工作实施方案》等具体工作方案，确保公司上报事项全面、

及时、准确；五是制定《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日常现金流监测、资金划拨管理流程及相关

部门职责予以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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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流动性风险 

（一）流动性风险指标 

1．净现金流 

 本季度数 上季度可比数 

净现金流（万元） 987.52  - 

2．综合流动比率 

综合流动比率 3 个月内 1 年内 1 年以上 

本季度数 2301.31%  3013.74%  563.21% 

上季度可比数 - - - 

3．流动性覆盖率 

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一 压力情景二 

本季度数 
243.13% 246.15% 

上季度可比数 - - 

注：压力情景一为发生巨灾事件，导致预测期内分保赔付的现金流出较基本情景增长 50%。压力情景二为预

测期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20%无法收回本息，由于我公司 2 季度没有到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，因此压力情景二

列报基本情景。 

（二）流动性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

公司高度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，一是通过资金全景图项目，建立全面管理公司流动性风险的

工作机制；二是根据偿二代监管规则，对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和制度进行完善，制定《资金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；三是通过当月现金流量周报表和月报表及时跟踪现金流情况。 

本季度，公司再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均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。公司资产流动性高、变现

能力较强。各流动性指标均保持较高水平。2017 年一季度，公司净现金流 987.52 万元，符合偿

二代监管要求以及我公司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中现金流为正要求。一季度静态综合流动比率 3

个月内、1 年以内以及 1 年以上分别为：2301.31%、3013.74%和 563.21%，不同情景下动态流动

性覆盖率指标均在 2 倍以上。根据流动性风险相关指标的量化评估结果，公司流动性有充足的安

全垫，总体流动性风险可控。公司偿二代下的其他风险未对流动性风险造成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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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

（一）保监会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

公司在报告季度内无被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公司的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

公司在报告季度内无被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 

 

 


